
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2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2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2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一、鹏博士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确定的发行对象之一为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
请保荐机构核查发行对象是否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全面核查各出资人的认购资金来源，对其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相关工作底稿。
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48亿元，其中：29.21亿元用于宽带网络提速升级项目，8.33亿元用于Open-NCloud全球云网平台项目，10.46亿元用于新媒体平台运营项目。

    （1）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此次各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安排情况，并结合相关行业主要公司的收入及盈利情况说明本次募投各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各项目投资金额及收益的测算依据、过程、结果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并核查申请人此次非公开发行各募投项目金额是否超过实际募集资金需求量，相关测算依据及结果是否合理。

    （2）请申请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披露上述项目具体情况、运营模式、盈利模式。请详细论证募投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消化的具体措施。请充分披露募投项目相关风险。

    （3）Open-NCloud全球云网平台项目拟在北京、上海等六个城市建设云网节点及接入节点，请补充说明该项目是否需要新增土地，如是，请说明建设地点是否已明确。

    （4）新媒体平台运营项目拟用8.58亿元购买电影、电视剧等各项版权，请补充说明是否已与相关版权供应商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性合同，并请披露拟购买版权内容明细。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申请人商誉余额分别为21.92亿元、21.51亿元、21.96亿元、21.96亿元，商誉余额较大。2016年底，公司对收购思朗特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1,850万元。

    请补充说明申请人报告期内的收购情况，已收购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情况以及主要财务数据，已收购公司是否达到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情况。

    请说明申请人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请说明导致商誉减值的因素是否会对申请人以后年度业绩造成影响。请会计师、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5.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本次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发生的变化趋势和相关情况，如上述财务指标可能出现下降的，应对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进行风险提示。同时，请申请人公开披露将采用何种措施以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如有承诺的，请披露具体内容。

    6.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及对本次发行的影响发表核查意见。
 二、万孚生物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确定的发行对象王继华为申请人控股股东之一、实际控制人之一及董事长。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王继华及其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
请保荐机构核查发行对象是否具备履行认购义务的能力；全面核查出资人的认购资金来源，对其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相关工作底稿。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募投项目“万孚生物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用地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请申请人披露招拍挂程序的进展情况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就项目用地取得是否存在障碍，以及是否会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发表明确意见。

请申请人会计师及保荐机构结合首发招股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披露情况（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其预计效益需摘自首次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项目可行性报告等），说明公司本次证券发行是否符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关“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的规定。
    同时，如果首发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迟延，请说明是否已经及时披露迟延的程度、造成迟延的原因，申请人是否及时履行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如果首发募集资金未达到首发招股书披露的预计效益，请量化分析说明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并结合公司上市前后的盈利能力情况，分析说明募集资金对申请人净利润的影响。

请申请人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预计进度安排；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以及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模式；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若是非全资子公司，请说明实施方式，其他股东是否同比例增资，如不是同比例增资，请提供增资的定价依据及审计报告或评估报告。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特别是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的界定。
    6.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公司章程》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条款、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政策实际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发表核查意见；说明申请人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7.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及对本次发行的影响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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